
1 

112年度臺北市政府志願服務工作計畫 
     112.4 

壹、 願景：本府推動志願服務係以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SDGs）為願

景，以公私協力、多元夥伴之合作關係，投入各年齡層之健康與

福祉事務，以達本市成為永續城鄉之目標，故號召民眾參與公共

事務提供輔助性服務，以及投入各類志願服務工作，並設定「提

升志願服務參與人數成長率」為目標，特訂定本計畫。 

貳、 策略(Volunteer-LIFE)： 

一、 樂活(LOHAS)：結合社會安全網，鼓勵企業及高齡、家庭、青年、

國際等多元志工成為友善社區種子人員，期望能讓市民參與的理

念，具體落實在志願服務的推展工作上，使居民對所生活的城市

有強烈的歸屬感及參與感，讓志願服務成為一種生活藝術，提高

城市幸福感。 

二、 創新(INNOVATION)：致力推動行政流程簡化及資訊化作業，建置

本市志工管理整合平臺，透過簡化行政流程及資訊化作業，減輕

業務承辦人員負擔，使志願服務運用單位更願意投入推動與召募

志工，相關經驗亦提供衛福部優化志願服務資訊整合系統。 

三、 友善(FRIENDLY)：以本市志願服務推廣中心為單一服務窗口，各

運用單位於線上申請備案，統一由志願服務推廣中心初審，依服

務內容送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複審，就源管理整合本府各目的事

業主管機關業務。並透過公私協力，建立志願服務整合、協調之

平臺，強化召募、訓練及獎勵表揚等經驗，將志願服務推向制度

化、專業化、社區化、整合化目標發展的目標。 

四、 熱忱(ENTHUSIASM)：聯合國永續發展大會指出「人是永續發展的

核心」，熱忱是促成永續的動力，辦理各項創新方案及志工體驗，

讓市民了解志願服務，產生願景，並且在服務中得到成長及鼓勵，

才能保持服務的熱忱不減。 

參、 依據：志願服務法、志願服務證及服務紀錄冊管理辦法、申請志

願服務榮譽卡作業指引等相關法規。 

肆、 現況分析： 

一、 根據111年統計，本市志工共有1,116隊，9萬4,200人，總服務人

次為39,789,027人次，總服務時數為3,895,950.5小時，平均每

位志工年度服務時數約達41.35小時，服務領域包含社會福利、

為民服務、衛生保健、教育、環保、文化教育、警政治安、消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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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路交通建設維護等，服務成果相當可觀。 

二、 本府111年底共有27個一級機關暨12區公所運用志願服務人力

（約佔一級機關暨區公所的86.67%），提供市民參與各項公共服

務機會。 

伍、 實施期程：自核定日起至112年12月31日止。 

陸、 辦理單位：本府各機關單位。 

柒、 工作內容： 

除了本府各局處應落實志願服務法規及配合中央主管機關評鑑

指標辦理志願服務業務外，整體志願服務之發展以持續發展志願

服務業務資訊化，簡化公私部門相關作業流程，健全運用單位管

理、並續推動增加志願服務參與意願之方案為目標，分述如下： 

一、 各局處落實志願服務法規及配合中央主管機關評鑑指標辦理下

列事項： 

(一) 規劃志願服務發展藍圖並訂定年度計畫： 

1. 結合各局處政策目標及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SDGs），規劃

具體可行之志願服務願景及策略。 

2. 依據各局處政策願景及中央主管機關推動志願服務策略訂定

年度工作計畫，包含：青年志工、企業志工、家庭志工等招

募及培力；多元且創新志願服務方案等。 

(二) 編列相關預算：預算成長或未減少，預算執行率成長5%或執

行率達90%以上。 

(三) 活化宣導與行銷：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依願景及推動策略訂

定志願服務宣導目標及行銷策略，鼓勵創新，並運用各項媒

體資源，宣傳志願服務推行成果，並依志願服務法受理民間

志願服務運用者申請志願服務計畫備案。 

(四) 加強資源連結： 

1. 結合民間人力、物力及財力等社會資源，公私協力，共同推

動志願服務。 

2. 參與並聯結志願服務推廣中心推動各項活動，強化資源可近

性。 

(五) 辦理聯繫會報： 

1. 本府主管機關辦理3場全府志願服務聯繫會報，並由副秘書

長以上長官主持，以協調各項志願服務業務。 

2. 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轄下有2個以上(含)運用單位，邀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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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轄志工運用團隊召開至少1次志願服務聯繫會報，並由主

任秘書以上人員主持，強化各運用單位之溝通及聯繫，並對

建議事項有後續之處理及追蹤列管。 

(六) 志願服務評鑑： 

1. 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訂定評鑑相關規定及辦理對各志願服務

運用單位之評鑑並彙編報告或專輯以為參考，分析具體成效

或建議，提供積極改進措施或回應。 

2. 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同時為運用單位時，且轄下無其他運用單

位者，以自我考核代替評鑑。 

(七) 督導所轄運用單位辦理志工意外保險：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

確實督導所轄志工運用單位辦理志工意外事故保險，預計投

保率達100%。 

(八) 志願服務紀錄冊之管理：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發放紀錄冊、

並確實輔導、查核所轄運用單位對志願服務紀錄冊之管理情

形，及志工基本資料完整建置。預計領冊率達95%，並至少

辦理1次書面或實地抽驗。 

(九) 獎勵表揚：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辦理績優志工或團隊表揚獎

勵活動，以激勵志工及志工團隊之服務士氣。 

(十) 辦理各項志願服務訓練： 

1. 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依需求自行辦理或協助志工運用單位辦

理志工基礎訓練、特殊訓練及專業相關訓練，提升志工之服

務知能及品質。預計由志願服務推廣中心辦理至少10場次基

礎訓練、10場次特殊訓練及4場次專業訓練實體課程。 

2. 臺北 E大網路課程部分開設3堂基礎訓練、社會福利類特殊訓

練及10堂專業訓練、成長訓練，預計共3萬人次參訓，以提

升志工之服務知能及品質。 

(十一) 志工基本資料建置完善：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應輔導運

用單位於全國志願服務資訊系統完整建置志工基本資料，完

整建置比率達85％。 

(十二) 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依業務特性及需求，推動各項志願

服務創新、研發方案： 

1. 發展多元志願服務方案及提出創新工作項目及計畫，如青年

志工、企業志工、家庭志工……等。 

2. 以志願服務業務為主體進行調查、研究及評估等研發工作。 

二、 持續優化本市志工管理整合平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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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本市志工管理整合平臺已於108年7月正式上線，並持續優化，

提供志願服務運用單位線上申請備案、志工服務證、線上簽

到退等服務，以建立志工服務時數、教育訓練、保險、獎勵

等，協助運用單位志工管理查詢，逐步減少運用單位運用志

工之行政工作，建置本市志工資料，促進本市志願服務發展。 

(二) 針對志工管理整合平臺系統優化計畫，廣納各目的事業主管

機關及運用單位之建議作為未來修正方向，並針對大型活動

志工管理調整優化平臺功能以符合需求。 

三、 增加志願服務參與： 

(一) 發展「企業志工」： 

1. 近年來，企業社會責任（CSR）逐漸受到重視，本市

為臺灣的經濟、金融中心，國內外企業總部皆設於此。

企業志工是企業支持及鼓勵員工從事志願服務來回饋

社會，企業志工的服務有以下特點：能展現社會關懷、

激勵員工展現個人才能、提升生命價值、成為補充服

務人力，CSR期待企業要「取之社會、用之社會」，達

到商業利益與社會、環境永續發展的三贏，創造更多

的社會價值。 

2. 尋找本市有意參與志願服務之企業，媒合需要協助之

服務對象，提供必要之協助，讓企業散播感動力。塑

造企業志工典範，帶動其他企業，一起投入社會融合、

社區凝聚和改變，創造企業與社會雙贏。 

3. 鼓勵本市企業發展企業志工，提供給薪志工服務假、

提供志工交通津貼及保險、行前完整的志工訓練、頒

發志工證書、針對不同的公益團體之服務需求，用身

體力行的方式具體實踐社會責任。 

(二) 鼓勵高齡者參與志願服務：  

1. 推動高齡志工服務方案：辦理高齡志工教育訓練，協助高齡

者完成基礎及特殊訓練，取得志願服務紀錄冊。鼓勵在服務

據點接受服務的長輩發揮所長，在接受服務的同時，也能分

享自身經驗、智慧提供服務回饋社區鄰里。並辦理銀髮志工

天使代言人選拔，增加本市銀髮志工服務成果的曝光度。 

2. 鼓勵「代間志工」：透過代間培力，賦能長者走出家庭投入

志願服務，促進世代連結與融合，鼓勵社會參與，達到活力

老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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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鼓勵青年參與志願服務： 

1. 青年可透過多元社會參與過程中，培養自身角色定位、人際

關係及關懷社會等公民精神，厚實社會的發展力。 

2. 鼓勵青年擔任志工：辦理青年志工培訓營，深化服務品質與

服務態度。 

(四) 推廣國際志工： 

1. 配合國際志工日，辦理各項慶祝活動。 

2. 國際志工分享與宣傳：除了鼓勵大家參與志工之外，也鼓勵

志工可以多多進行國際參與活動，串聯臺灣有推動國際參與

與國際志工的團體與單位，共同來分享不同的國際志工服務

經驗。 

(五) 鼓勵大型活動運用志工： 

鼓勵大型活動運用志工提供輔助性服務，本市大型活動亦納

入運用志工審查檢核機制，成長志工人數及運用率。 

四、 志願服務單一整合窗口： 

(一) 以臺北市志願服務推廣中心為本市志願服務單一窗口：為推

動本市志願服務平臺，整合、規劃相關事宜，包括協助辦理

本市志工訓練、志願服務團隊諮詢與輔導、宣傳活動(刊物、

電子報)、資訊系統規劃建置等，於廣慈社會住宅設置臺北

市志願服務推廣中心，作為本市志願服務團隊培力基地，以

利本市志願服務發展。 

(二) 辦理志工特色服務方案：  

1. 志工學苑：為了強化志工願意受訓領取志願服務紀錄冊，志

願服務推廣中心推出志工特色課程，志工可以憑志願服務紀

錄冊來上課，鼓勵志工除了服務之外有更多自我成長的機會，

提高志工申請志願服務紀錄冊的動機。 

2. 家庭志工、青年志工、企業志工及銀髮志工等多元服務方案。 

(三) 創新與展望： 

1. 促進城市志工交流，邀請績優志工團隊組成城市志工交流團，

於聯繫會報時分享服務成果，拓展服務視野、刺激學習及成

長。 

2. 關注國際間志工之發展趨勢，分享國際志願服務經驗，促進

國際志願服務之交流，使本市志願服務之推展貼近國際趨勢

脈動，並推動各項志願服務創新、研發方案。 

3. 配合高齡化社會及高齡社會白皮書，安排高齡者靈性照顧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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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促使高齡志願服務者從服務中感到生命有意義，實現自

我價值，並達到成功老化。 

4. 整合團體志工與個人志工人力資源，辦理「志造光亮 榮耀臺

北―2023台灣燈會在台北」志願服務，提供燈會親善服務，

並激勵志工持續投入本市各類志願服務，擴大落實市民參與

之目標。 

五、 志願服務業務管考： 

(一) 為協助各局處完成上述事項，社會局持續落實局處輔導機制：

辦理各機關行動支援大隊，依各機關所轄運用單位之數量及

組成，業務性質可動員民眾參與的比例多寡，將各機關分為

甲、乙、丙3組，依不同屬性給予不同形式之輔導，透過標

竿學習、新進承辦人員輔導或行政督導等方式，協助各機關

推動志願服務工作。 

(二) 除平日由社會局提供業務指導外，112年將辦理： 

1. 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新進承辦人訓練：帶領新進人員了解志願

服務法及本市志願服務概況，增進對未來業務可能面臨之挑

戰的適應能力。 

2. 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承辦人共識會議：協助本市各目的事業主

管機關橫向溝通與了解，邀請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的承辦人

共同討論臺北市志願服務發展的方向與願景 

3. 本府各一級機關推展志願服務工作評鑑：藉由志願服務工作

評鑑之辦理，以促進本府各機關推展志願服務之績效，並確

保本府轄下各志工運用單位及志工之福祉，爭取衛生福利部

社福績效考核佳績。 

捌、 經費來源：由本府各局處暨區公所自行編列經費支應。 

玖、 預期效益： 

一、 112年底高齡志工參與率(高齡志工人數/全部志工人數)達21%，

另參酌110年遠見天下雜誌評比6都志工人數及平均成長率，6都

平均成長率近5%，另比照113年度社福績效考核指標，即112年

度志工人數成長率大於2％以上可獲得滿分6分，爰訂立112年本

市市民參與志願服務人數較111年成長至少達5％以上為目標。 

二、 透過各項交流、宣導活動，帶動本市全民志工文化，使市民感

受本市友善及溫暖並提升市民投入志工服務。 

壹拾、 獎勵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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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全市志工人數成長率達本府訂定目標值80％以上，或本府榮獲

衛生福利辦理社會福利績效考核志願服務組達優等以上，由社

會局辦理專案敘獎。 

二、各單位得視年度志願服務成果績效，自行就有功人員辦理敘獎，

建議敘獎額度：單位主管嘉獎1次，主辦業務承辦人嘉獎2次。 

壹拾壹、 本計畫奉核可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